
吿

佔 
中 
國 
工 
廠 
或 
曲 

彳亍

Marie's Beauty Salon 
440 Main St., Suite 2.

Sey. 4218

莊辦貨雜米油生萬廣 當 

KWONG MAN SANG CO.
236 Pender St. 区 P.O. Box 466

Tel. Marine 3032 Vancouver^^^^^—

華 
埠

公盛年 司质口駁加菲路肥田*
BUCKERFIELD'S LIMITED, 

Ft. of Rogers St. Phone High. 5400

A

!4司公米大拿加A
i The Canada Rice Sales Company
|539 West Pender Street 

Vancouver, B・ C・
i Trinity 5351 _____

J- 

八 
十 
八

政萬 

會干

四加辭 

—»

共多
口

訊

’^^
已;'

税公漢火

日六十月四年九十二國民二期星（頁三）

.
祕
書
省
檢
事
 

一
訴
法
庭
。
已

爲
通
吿
事
。
照
得
關
於
法
庭
控
吿
李
昭
壹
案
。

長
。
不
直
原
判
。
茲
特
起

於
壹
九
四
拾
年
。
三
月
五
日
。
在
溫
高
化
埠
法
衙
。
開
始
聽
訟
 

。
事
因
不
直
本
省
溫
埠
警
衙
法
官
活
氏
。
在
本
年
一 
一
月
十
九
日 

。
提
審
該
案
時
。
判
將
李
昭
釋
放
無
罪
。
查
李
昭
原
被
控
。
在

藏
亠

溫
高
化
坤
。
於 
一 
九
四
十
年
。

十
一
一
日
。

。
該
毒
藥
卽
鴉
片
煙
。
有
犯
一
九
二
九
年
。
所
訂
立
之
鴉
片
煙

。
與
麻
醉
藥
條
例
。
及
其
所
附
之
修
改
細
則
。
至
上
訴
所
持
之

理
由
。
實
根
-

。

跋
被
吿
人
。
判

應
卽
收
囘

㊁

該
釋
放
無
罪
.

該
案
迅

不
用
資
本
而
强
行
加
人
会

該
賢
明
警
衙
法
官
。
關
於
法
律
分
晰
差
慢

伴
一 
令
華
人
資
本
家
不
肯
繼
續
投
資
二
有
許
(

爲
營
事
現
任
雲
埠
致
公
堂
副
會
長
兼
大
漢
公
報
董
事
局
長
陳
 

宜
顯
君
已
於
本
月
十
六
日
星
期
六
晚
由
雲
鳩
起
程
遍
遊
加
屬
各
 

璋
考
察
堂
社
事
務
聯
絡
感
情
及
勳
銷
大
漢
公
報
公
債
仰

各
埠
叔
父
昆
仲
於
陳
君
抵
步
時
妥
予
接
洽
以
表
花
亭
之
誼
幷
盼
 

踴
躍
認
購
公
債
以
維
持
洪
門
之
喉
舌
爲
此
相
應
登
報
通
吿
仰
- 

體
知
照
爲
荷
 

中
華
民
國
廿
九
年
三
月
十
九
日

(
甲
)
關
於
解
釋
加
拿
大
刑
律
。
第
五
條
第
二
款

色

爲
有
罪
。
或
根
據
上
列
理
由
。
通
令
重
新
審
詢
。

电
慶
合
衆
社
电

參
政
會
中
之
國
民
黨
及
共

產
黨
議
員
。。經
初
步
討
論
後
;
决
增
强
國
共
合
作

。
以
免
爲
敵
所
乘
 

共
產
黨
代
表
周
恩
來
 

败
日

許
多
日
商
一
到
山
國
後
 

恃
日
軍
勢
力
一
强

或
阜 
致 
公 

何
菅
達
權
總
堂
通
昔 

總
社
通
吿

妥
如
向
各
代

處
亦
好
隨
諸
君
自
便
一
切
貨
價
照
發
行

人
等
。
其
中
一
人
。
或
多
過
一
人
。
明
知
或
許
可
。

专

L
1
里

。

(
丙
)
該
賢
明
法
官
。
不
根
據
該
例
。
及
事
實
直
判
。
反
將

卽
行
抵
是
間
。
與
國
民
黨
領
袖
作
最
後
協
定
〉

一
商
業 W
此
停
閉 

日
軍
义
以
僞
幣
及
軍
用
票
 

强

令
盤
民
寧
願
减
少
出
產
)
日
軍 

其
他
公
用
事
業
一
竞
强
行
掠
奪
 

以
享
受
利
徒
、雖
無
有
之
愚
民
 

知
日
軍
之
手
段
如
此
 

必
不
能 

間
有H
人
自
認
爲
無
法
處
理
。。

迫
農
民
行
使
 

管
理
之
鐵
路
 

。並
無
投
資
 

亦
不
滿
意
 

永
久
管
治
華

全
加
洪
門
總*

★
電
話 
太
崙
，五

任
何 V
人
。
或
多
過
一
人
。
私
藏
什
物
。
則
該
諸
色
 

人
等
。
即
通
同
犯
法
。

(
乙
)
該
法
官
苟
據

在
法
律
上
卽
成
立
私
藏
該

右

通

吿
 

該
被
吿
人
李
昭
。
暨 

溫
埠
上
訴
法
庭
書
記
先
尘
。 

壹
九
四
拾
年
二
月
廿
二
日
。 

祕
書
省
檢
事
長
代
表
。 

律
師
地
。
當
力
其
氏
。
謹•
吿
。

辦
事
處
。
在
溫
高
化
埠
。
加
蘭
胡
街
。
四
仃
七
拾
號
門
牌
。 

羅
左
仕
僕
。
第
六
百
三
拾
號
。
至
六
一
百
三
十
三
號
房
。

除
去 
一 
切
磨
擦
。
杏
一
周
氏
從
莫
斯
科
囘
華
不
久 

携
看
穌
俄
壇
如
對
華
援
助
之
建
議
又
聞
山
朿
憲

法
協 

之
領

汇
之
後 
。國
民
黨
及
共
産
黨
在
該
省

匕
匕̂
 

厶H
^

。實
行
仆
作
一
 

UJ
誤

故 
一 
般
失
望

迫
待
離
中
國
返
囘
日
本
:
厶

本
藥
局
自
發
行

向
蒙
各
界
樂
用
現
將
原
價
减
收
以
酬
顧
客
 

招
商
代
理
批
發
從
優

現
沽

験

次

尊

五

毛

小 
悦
二
毛
五
， 

胭
脂
香
素
每
蹲
一
元 

光
明
眼
水
每
蹲
五
毛

卤

4

4
售
處
絆
脚
德 
批
發
仙
亞
美
製
藥
局

龜
承
受
餐
館
廣
吿

巡.敢
者
和
興
堂
買
受
実
高
華
片
打
街
九
卜
號
上
海
餐
館
全
盤
生
 

意
與
及
保
私
什
物
訂
明
四
月
卄
 
一 
日
下
午
二
點
鐘
在
上
海
餐
館
 

立
契
交
易
淸
楚
倘
上
海
餐
館
有
欠
到
中
西
貨
賬
揭
項
祈
與
上
海
 

餐
館
股
東
理
妥
自
交
易
後
若
搜
出
有
數
目
東
及
該
餐
館
者
與
和
 

興
堂
無
涉
先
此
聲
明
以
免
後
論
此
佈

民
國

十
五
日

雲
高
華
埠
 

和
興
堂
啟

本
公
司

喽
之
馳
名
肥
田
料
與
代
理
發
行

之
殺
虫

各
華
友
 

110 戶
經
已
用
過
有
年

不
待
再
言
矣
茲

及
耳

☆

•.!£話

Bayview

 84413055

 G
ranville

 St*  

再
者
有
竣
舖
面
菓
子
雜
貨
店
乙
間
設
在
加
蘭
夫
街
門
 

牌

3055

開
張
以
來
生
.总
穩
固
地
位
極
住
今
因
人
力
 

缺
乏
無
暇
兼
顧
故
將
生
.总
全
盤
招
頂
如
有
欲
營
斯
業

者
請
來
與
本
主
人
雷
 

萬
添
面
議
勿
失
良
機

is
蹩

•
華
僑
女
界
同
胞
 
注
意 

美
英
捲
堤
所
機
具
齊
 

備
款
式
樣
樣
新
奇
手
 

工
時
髦
美
麗
而
电
面

畫
眉
染
紅
指
甲
電
機
掃
頭
皮
屑
積
垢
捲
睫
更
妙
款
式
 

太
繁
請
來
 
一 
武
方
知
予
言
不
謬
也
 

妹
雷
漢
容
謹
白

熊

;(卜

五
H

E

 

^

《2
^
,

—
u
 

^

  

lh.x

，3

m

 

•
一

rn

1

;

日
•'
工•
*

—
  

IL 

I

"

f

一

力

‘/ 
—

叨
天
正
午
起
 

在
瑞
皿
西
南
兩
部
 

宣.
佈
(

華
监
視
汪

東
京
十
六H
  

^

:

同
盟
社
訊
。。
日
本
前
相
阿
部
佑

本
公
司
專
由
中
國
直
接
辦
米
入
口
發
售
•
， 

每
帮
新
到
・•
價
廉
質
美
•
、 

加
拿
大
各
處
發
行
商
••
均
有
本
店
各
記
號
 

之
米
出
賣
：

△
請
照
下
列
各
種
定
購
無
誤
 

★
三
紅
星
特
等
絲
苗
米 

★

一
等
絲
苗
米(
紅
嘤) 

★
上
等
絲
苗
米(
黑^0  

★G
R

M
^

 
一

等
萱
占
米 

裝
包
重
量
・
。悉
如
顧
客
之
意
•■ 

本
店
並
供
給
术
糧
與
呑
魚
濕
承
辦
家
： 

以
應
工
作
期
內
之
需
要
•
。 

如
有
咨
詢 
極
表
歡
迎

欲
快
賣
出

三
間
仔
屋 
近
緬
夾
喜
市
定
街

麥
巴
來
氐
啓 

M
cB

ride"  463  E
ast:  Pender"  V

ancouver
”  B

・C
・

美
屬

Jr.
律
濱
京
城

7 -
四
日
位
？
當
局
報
吿

c

菲
島 

人
口
一
現
統
計
壹
千
六
百
萬
零
七
百
五
十
一
名
。

諸
专•
九
一
八
年
前
次
調
査
户
口
時
。。

LfI

ri1*

戰
事
波
及
近
訊

二
仃
大
將 

現
任H
本
駐
南
京
全
権

昨
午
前

各
有
近
衞
樞
相

c

有

一
九
時
敗
程
赴
華
。

外
相
等
一
先
赴
伊
勢
神
宮
 

畝
傍
桃
山
兩
御
陵

參
拜
一
定
於r
八
日
午
前
。。方
由
神
戶
一 

島
丸
赴
華
一
。

查
阿
部
此
行
:
帶
有
主
要
随
員
件
 

中
有
外
部
人
員
六
人
'
。支
那
事
務
局
人
一

輪
-。其

名 

囚
會
議

軍
部
人
員
七
名
 

海
軍
部

本
海
軍
省
昨
日
不
：認
有
此
舉

小
號
經 

天
一
味
母

天
一
味
粉

全
國
貨

調
味
上
品 

鮮
美
第
一 

格
外
計
平

原
質
素
凈 

發
行
零
沽 

。0
新
到 

r

淨
絲
苗 

茶
糖
油
荒 

鹹
魚
鹹
料 

如
蒙
惠
顧

新
花
萱
粘 

海
味
雜
貨 

批
發
相
宜 

倒
履
歡
迎

新
價
行
情
印
便
 

函
索
卽
日
奉
呈
 

一
動
电
話
仔
連
三0
三

二

， 

脛
廣
萬
生
辨
莊
謹
啓

▲
周
宗 
煦 
啓
事

逢
敗
者
。
弟
原
籍
廣
東
省
開
平
縣
蟠
溪
里
人
。
現
年
五
十
七
歳
 

。
在
加
拿
大
謀
生
。
已
有
三
十
八
年
之
久
。
茲
以
商
務
關
係
。 

不
得
不
移
入
加
籍
。
經
得
加
政
府
許
可
有
案
。
幷
呈
請
我
國
政
 

府
查
核
。
蒙
內
政
部
批
准
出
籍
。
並
令
飭
登
報
聲
明
。
以
符
定 

章
等
因
。
奉
此
。
理
合
將
弟
喪
失
國
籍
之
事
實
。
登
報
聲
明
。

中
華
民
一

四

月

十

六

日

 

■

上
海
十
五
日
在
 
。據
港
訊
。、日
本
當
局
宣
布
復
准
 

外
國
輪
船
航
行
珠
江
以
利
廣
州
市
之
交
通
後
 

c  

外
國
航
務
公

r.j
不
以
爲
可
喜
 

因
所
謂
開
放
弃
：

載
連
與
戰
事
有
關
之

准
日
間
航
.

船
上
攝
影
地
方
情
形
 

江
之
船
您
航
行

c

而一

日
軍
隨 

搜
查
.
。

品
一
如
有
擾
乱
治
安
之
遊
客
一
則
由
日
軍
逮
捕
 

聞
日 

一
軍
此
次
開
放
珠
江
一
首
欲
繁
榮
廣
州
？
次
圖
向
第
 

一 
三
國
求
實
際
之
合
作
與
諒
解
。

- 

A
倭
經
濟
侵
華
失
敗
之
 
一 
般

在
太
个
洋
珊
行
海
軍
演
習
一 
故
亦
將
在

Jr: 
律

治
島
之
.區
域
舉
行
海
軍
演
習
 
一
惟

一 
近
及

匈
牙
利
京
   

^
:
在
羅
緬
尼
亞
境
一河
。
有
三

艘
往
德
國
之
船
被
炸
毁
 
事
前
已
有
消
息
 
謂
德
阈 

致
牒
於
何
牙
利
:
口
哥 
一
布
加
利 
三
一
國 
一
要
求

紐
比
河
及
兩
岸
、
外
交
界
謂
 

論
德
國
之
牒
文
。

准
其
有
全
權
管
握
 

政
府
曾
與
意
當
道
 

查
被
炸
之
船
乃
波
 

兩
船
刖
每
載
七
百

粟
米
七
十
噸
 
一
餘

號
二油 

一
現
本
處
有
人
恐
英
法

聯
軍
次
抜
醒
德
國
與
歐
洲
東
南
之
商
務
生
命
線
 

意
國
對
德
之
欲
操
多
腦
河
。未
知
其
態
度
如
何
。 

但
意
首
相
謨
慈
凌
尼
向
反
對
擾
亂
巴
爾
幹
之
現
狀
 

。一 倘
德
國
收
管
多
腦
河
。則
士
耳
其
將
大
開
丹
頓
 

尼
里
海
峽
。。以
便
英
法
艦
出
入
其
間
云
。

®
 菲
律
濱
當
局
報
吿
人
口
數

▲
倭
機
兇
炸
黔
越
公
路

.
香
港
電
倭
寇
今
日
以
海
陸
軍
之
航
空
隊
，
聯
合
 

一 
児
炸
由
安
南
而
至
貴
陽
之
公
路
-
向
沿
路
各
要
點
 

襲
擊
， 
蓋
倭
認
該
路
爲
華
方
軍
連
之
主
要
路
線
云
 

一•
倭
寇
欲
開
放
珠
江
之
航
綫

東
京

電
朝
日
新
聞
報
是
日
評
論
稱
一
 
徳

國
如
侵
犯
荷
蘭
 

英
美
若
篇
機
「
保
護
」
荷
屬
之 

東
印
度
羣
島"CR
本
定
將
竭
力
反
封
一
昆
擬
保
留
 

權
限 

採
取
同
樣
舉
動A

。

A
美
國
防
暴
日
侵
東
印
度
 

美
京
盅
一
據
研
究
官
方
及
祕
密
報
吿
界
稱
 

德
國

I-. 
之
大
錯
。美
政
府
恐
德
 

以
圖
挽
敕
。。德
國
若
攻
荷

之
犯
那
城
鑄
 

國
將
攻
荷
蘭
或

蘭
e
倭
阈 

國
之
橡
席 

視 

或
將

將
乘
機
犯
荷
屬
之
南
洋
東
印
度
、美 

錫
。
多
靠
東
印
度
供
給
。。决
不
能
坐 

全
部
艦
隊
於
檀
香
山
。。以
警
吿
倭
寇
 

企
圖
。
聞
海
軍
部
長
愛
狄
牛
之
親
白
 

太
平
洋
大
操
 

乃
奉
羅
斯
福
總
統
之

參
加

命
而
行
以

/]; 
美
政
府
重
視
此
事
/;」

一 

▲
日
否
認
海
軍
大
演
習

一
又
東
京
宣 
據
華
方
消
息
。H
本
因
美
國
海
軍
最
近

皆
名
及
報
界
祕
書d
名 

阿
部
隨
員
之
衆
 
、，與
翼 

人
員
楠
類
之
複
雅
。。顯
見
其
有
意
到
南
京
以
後
。。 

卽
大
張
旗
鼓
 

惟
日
軍
敗
勢
已
成
。
阿
部
來
華
恐
 

亦
全
無
補
薇
去
。。

©
倭
賊
欲
佔
檀
束
印
度
羣
晶

V®
t

軍
代
亠
存
人
一

種
宣
傳E
乃
.

害
美
一

稱
〉
華
方
報
吿
有
日
艦
約
六
十
艘
。。中
有
航
空
母
 

艦
三
艘
一
共
載
飛
機
弍
百
架
。一
及
潛
水
艇
三
十
艘 

:
在
上
月
三
十
日
開
抵
華
南
厦
門
附
近
：
惟
日
方
 

謂
絶
未
聞
其
事
云
一。

£

荷
不
敢
求
聯
軍
色

巴
黎
卜
五
.日
亀 

據
訊

C

丹
那
兩
國
被
德
軍
侵
犯
 

。。荷
比
兩
國
深
自
危
懼
 

德
方
因
查
悉
荷
比
兩
國

有
意
考
慮
依
一 

謂
荷
比
兩

向
駐
徳
之
荷
比
代
表
警
吿
 

一
聯
軍
之
保
護
。
卽
漕
德
軍

迅
雷
襲
擊 

旋
比
內
閣
會
議
一
宣
布
比
國
嚴
守

德
國
恐
嚇
手
段
已
發
生

中
立
之
志
未
改
 

效
力
。

6
 英
軍
佔
據
那
域
德
軍
敗
退

瑞
典
京
十
六
日
应
 
英
軍
估
據
那
域
後
 
德
軍
退
入 

那
域
後
山
區
:
惟
在
南
北
兩
方
。，又
遭
那
威
新
組

隊
。。兩
面
夾
擊
：

一
少)
信
難

支
持
云
"
。

一
制
石
油 

昨
開
始
統
制
全
阈

瑞
典
京
广
六
日
近
 

瑞
典
政
府
 

石
油
:
以
充
軍
用
而
防
外
溢
云

®
 羅
國
禁
止
小
麥
石
油
出 

羅
馬
尼
亞
京
城

—
五
日
盅 

羅
常
局
以
今
年
失
收

• 
軍
糧
不
敷
爲
 
理
由
。
是
日
卜
令
禁
止
小
麥
 

石

:
令
德
國
在
東
歐
缺

aH 
煤
炭
。。木
材
阳

一 
重
要
接
濟
來
源
。同
時
開
始
派
隊
巡
邏
多
以
河
。 

▲
德
阈
欲
覊
作
多
腦
河

準
備
)
。一
同
時
據
栢
林
今
晚
播
音
消
息1
瑞
典
南

岸
一 
切
燈
樓
：
均
已
熄
火
 

■.
古
巴
繼
續
擁
護 

合
衆
社
九
號
亞
灣
拿
電
一 
古

詳
云
。" 

府
訊 

的
拉
甘
巴
昨

宜
稱 
，古
巴
繼
續
認
定
重
慶
國
民
政
府
爲
中
國
合
 

法
政
府 

而
絶
不
承
認
南
京
汪
逆
之
傀
儡
組
織
。 

數
日
前
予
已
將
此
事
轉
吿
中
國
駐
古
巴
公
使
云
。。 

▲
汪
逆
赴
北
平
之
反
響

紐
約
太
唔
上
報
載
北
平
电
一 
南
京
僞
中
央
政
府
領
 

袖
汪
精
衞U
本
月
入
日
由
南
京
乘
飛
機
到
北
平
。 

同
日
(
新
中 

青
年
黨
)
領
袖 

向
日
人
操
縱
之
 

新
民
日
報
發
表
通
吿
)
攻
擊
汪
精
衞
;
此
事
証
明 

華
北
方
面
。不
肯
受
南
京
方
面
控
管
者
 

其
通
吿
 

內
容 

指
斥
汪
精
衞
謀
和
平
之
手
段
。幷
聲
明
不 

信
有
重
慶
方
面
之
政
界
要
人
 

加
入
南
京
政
府
。。 

又
謂
汪
精
衞
所
:

均 1
 空
談 

幷
無
誠
意
云
。。 

•
英
一
軍
收
復
那
域
附
近
一
帶 

英
京

—
六
號
誼 

英
國
無
線
泡
台
播
音
消
息
 

那 

成
國
那
域
附
近
一
帶
 

均
由
英
那
軍
隊
「
收
復
」 

那
威
飛
機
師
數
名
 

經
參
加
英
海
軍
助
戰
公
。 

同
時
柏
林
德
方
消
息
 

亦
承
認
英
軍
已
在
那
域
上
 

岸
但
謂
英
軍
此
舉
 

「
在
軍
事
上
爲
無
 

>,:.:識
之 

舉
動
」
云

。

▲
那
威
王
偕
丈
子
逃
難

瑞
典
京
这
 

那
成
王
夏
近
及
其
太
子
奧
拿
。
已
逃 

離
尼
卜
桑
埠
：
該
埠
與
瑞
典
邊
界
相
鄰
 

那
王
離
 

去
後
三
分
鐘
。、有
徳
機
到
該
埠
晚
炸
"
居
民
受
傷
 

者
数
人
一
厶
，

▲
、那
威
義
勇
軍
起
而
抗
敵
一

抗
敵

又
在
、據
消
息
。那5

軍

其
所
用 

展
港
克
 

打
句
审 

丨 
-T-f*  Tt̂

*

一
有
等
出
是
散
碼
槍 

聞
已
將
巴
 

將
江
斯
榮
架
埠
砲
台
之
川
令
尼
路
 

伊
華
林
埠
之
德
軍
戰
敗
 

拘
捕
江

斯
榮
架
砲
台
"
令
之
義
勇
軍
。
是
由
芬
蘭
參
戰
囘

來
者 

該 

分
發 

又 

連
號
前
所

之
被
拘
一

因
其
不
肯
將
軍
械

其
未
被
捕
之
前
一 
曾
將
美
阈
輪
船
付
 

禁
之
德
海
員
釋
放
云
。

..
抽

務

曜

装

和

寄

羨

憂

苗

璃

超

出

至

於

羨

我

薄
 

,

我
 

舍
 

義

本

单

新

聞

/

^
o
i
^
 a„-

。
關
於
舞
廳
停
市
時
間
問
題
 

關
于
本
埠
之
舞
廳
停
市
時
間
問
 

昨
市
會
曾
加
 

以
討
論
。
上
次
討
論
該
問
題
時
 

則
表
决
不
修
正

現
有
之
市
舞
廳
例
 

亞
爾
氏
兩
人
未
列

市
參
事
哥
諾
氏
暨
故
梨
 

次
該
兩
市
參
事
則
主
張

擬
修
正
市
例
 
•
經
每
日
於
上
午
皆
点
至
七
點
之
時

舞
用
樂
或
任
何
種
娯
樂
 

此
卽

間
內

每
逢
星
期
六
 晚 俾
舞
廳
可
以
啓
業
至
星
期
日
展
 
一

點
鐘
一

收
市
也
一
一
厶
、， 

淸
韻
社
日
昨
紀
念
之
盛
况
 

韻
音
樂
社
昨
卜
阳
日
下
.

。
舉一

本
坤

一
成
立
四
周
年
紀
念
大
會 
情
形
極
鬧
熱
 

由
羅
均

主

黄
禮
 
郭
金
状
讀
祝
詞
 

行
禮
如

儀
外 

查
仁
陳
志
英
 
陳
官
暢
 
簡
國
安
，黄
賞
明
。 

廖
崇
 

.'?.- 
林
支
厦
 
謝
耀
光
等
君
 

典
周
玫
瑰
 

廖 

孫
秀
兩
女r
次
第
發
揮
 

語
皆
中
肯
 

次
而
林
時
 

靑
答
期
 

随
開
茶
會
 

席
間
有
各
種
音
樂
演
奏
.
。 

一
及
陳
志
英 
林
支
厦
 
謝
耀
光
等
君
演
講
諧
莊
故
事

/
『
域
逸
磯
而 4
 需̂
^
^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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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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y中

★

接
製
丸
散
 

工
精
夫
良
 

機
器
爲
丸
 

應
籌
快
捷
 

LL
纽.英

攵

軍

*

二
匸
 
加l
、
一
匕 

色

殄

益

屋

力
 
雙
手
二
一
刀 
料/
/
元
 

人
上
决
成

a •
爲
杵
年
若
 
改
昔
尼
庚
，絶zs

募
4
•
価
I
 贡
邑
.
一号

….
§
n
z
  

v:;.
  
v'.1

蔣
宋
美
齢
女

——
收 

已
紀
前
報
 

現
接
財
部
 

港
當
之
理
由

101 
到
此
在
則
决
瑜
以
依
禁
多
败
雖
 

二
九
發
字
九
五
九
號
雨
錄
後
 

茲
准
貴
會
於
拾
二
 
來
门
木
省
各
處
 

有
等
婦
女
來n
古
壁
一
坤/
 

至

助
慶
 

井
拍
照
紀
念
 

洵
盛
會
. 

◎

</ 
四
姉
被
高
在

/."; 球
蟹

公6^^

各

司

寓
居 

III
布
列
治
街
二
七u
零
號
四
婦
爺
夫

I;•
氏

。
；月
小
儿
日
 

由
中
國
銀
行
泄
來
轉
交
蔣
夫
人
瞒
贈
 
被
拘
之
婦
女

1111
名
败
卅
來
，=：

紐
品
斯
役
省
..厶
，."

通


